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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子/孙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子/孙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8 年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星展银行

（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公司向星展银行（中国）有

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 400万美元，用于公司日常经营包括但

不限于补充流动资金，设备采购等。其中全资子公司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以下称“上海盛通”）使用额度不超过 150万欧元的等值美元，公司为此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 

2、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综合授信不超过 2 亿元（实

际额度以银行审批为准），用途包括但不限于短期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

国内及进口信用证等，其中全资孙公司北京盛通兴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称“盛通兴源”）使用不超过 1亿元，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3、公司全资孙公司北京盛通兴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与万国纸业太阳白卡

纸有限公司、山东国际纸业太阳纸板有限公司、山东万国太阳食品包装材料有限

公司签署了《纸张购货专用合同》，公司为上述债权人提供 800 万人民币的最高

额保证。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18年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上述担保事项将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贾春琳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6000 万元 

公司地址：上海市金山工业区广业路 568 号 

经营范围：出版物印前、出版物印刷、出版物印后、包装装潢印刷、其他印

刷品印刷，出版物经营（图书、报纸、期刊零售），印刷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

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广告的设计、制作、代理，利用自有媒体发布

广告，图书设计制作，办公用品、印刷材料（除危险化学品）、广告材料（除危

险化学品）的销售，从事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业务，道路货物运输（除危险

化学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上海盛通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信用状况 

截止 2017

年12月31

日 

522,207,946.90 371,124,103.60 151,083,843.30 113,770,824.60 561,287.93 良好 

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 

556,186,039.30 406,875,341.78 149,310,697.52 

 

138,883,128.84 

 

 

-1,773,145.80 

 

良好 

2、北京盛通兴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唐正军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公司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兴盛街 11 号 2 幢四层 401 室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销售日用品、机械设备、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

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及危险化学品）、文具用品、纸制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代理进出口；经济信息咨询（不含行政许可的项目）；仓储服务；再生资源

回收（不含行政许可的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

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盛通兴源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信用状况 

截止 2017

年12月31

日 

81,400,500.99 57,278,075.45 24,122,425.54 266,542,112.58 1,407,207.50 良好 

截止 2018

年 6 月 30

日 

147,022,514.23 119,761,560.01 27,260,954.22 312,756,449.49 3,138,528.68 良好 

 

三、董事会意见 

上海盛通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盛通兴源为公司全资孙公司，其经营情况良好，

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的范围之内，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

影响，有利于支持子公司和孙公司的经营和业务发展。 

此次对外担保行为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

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及《关于规范上

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相违背的情况，因此，公

司董事会同意此次担保事项。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近12个月（不含已履行信息披露的部分）为控股子公司有

效担保累计金额为0；为全资子公司（包含孙公司）有效担保累计金额不超过

12,1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7.87%。 

公司控股子公司无对外担保行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

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特此公告！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10月 26日 




